Ep PR A R 2
114 % R F % 3325
B 4 X A RERT I
= L;A;q’jlj_& %’EJ(E%
M RIE A 23 A
W P BFEREREG AP
ERAmA T A
PRI A R
(S + RER
;lj’&‘;i/\ﬁs‘,{;@ipulﬁfg’;i o AR ELII4E47 1T 3 3
Ferem M Jg 0 HlideTT
RIS
R 2FEB W e
eyt d R
AR
CARF G
CREZ A ERES - TRLEP BRY  RARRBL G
A FRAFTE = ALEP BRRIFFF T
I ATEI0P P I AR > TR RFEIRG
A2 W R B A B A o RIS FE F1200E 5 ]

I o~
R E:

ot 2

$ 2561 x4 <
¥ 7;1 3 Ao

N

-

2 EF MY oA A RLHFNEIT a2 FE
\@wmﬂt&ﬂa,#,;;;& B N4 AE TR

x:@4uﬁ¢ﬁ¢4”%ﬂﬁﬁf%
S i g Fel124 A& b 3 F 5 TT45L2) %

= x4

rgifz

ﬁﬁ@yMﬁﬁ%i*‘VWF)%QSOWmiWJEL(TﬁJ

%ﬁﬁﬁﬁm-
%4

VI

) 112
L"]Kﬁ'(

b ENR 113+ )i

:'J;i—‘%ﬁi ’:Lf:}?..pg 2 %‘ﬁ%‘fm# ‘ﬂt T
/\4 rg (-r,f )
Z % 7401%3‘?% P ¥ 58

=

z e

~~

4L

%— 7



FIHAFEE (THRAILIRFTE) PFRAFEL ( \
PRE@L) TP PRGRE L@gFr a0 NEREHEET R
EiE e AR S0 BP RS AR FAST AR
1132127 2p i sl & T W 8P B a3k » 1+ Bl it
EIHpEERL > RAE R AT I3P ERFIHFF 51200
FLM2Z AT AR EFE > B fx FE e B e
CPz e FR BT e (AAREHIT)  Erll4E4r |
TP 2 #@7Fhd P g o %ﬂp-a&ﬁﬁﬁﬁ%@?O
OFOQOORIEN000511# 2355 (TH L5 E) H
L 2 0 pl10#57 14p 422 115&57 13p & > & 7 §
FEEFHELI0~ 3 (AE%195F ) » RiAmb 2
PR R P /EL,E; EELzZmit o B R
T /A E AR
TR EM G F o 2LR A
EH P EHRAL O AEFWE R
PR FERL A2 EYANE > B
F

-\

N\

]

|

~
=

piz M2 3 F 2P

FEoRZABIBEAZEI 2P AR 2R E TR T
PAER F LR 0 R ARSI F A T (BB
524 5 b F RI240L 2R 0 $) - AP RELEE D
THEFEFAATERR 2GR Ee g agn o
PRAE S EFREGRET B SHRE TR RIEERY
BHFLFGTRAIFREGEY PR R RETRAING
ﬁﬁ’@aé&iﬁt’ﬁﬁlk’%%’“97*4#ﬁ

c A I*Ei%?.x’l"“i‘lrﬁi Z_ 0 ﬂ‘\}‘—i" Az~ g P'\-‘*'; B Z%’/EL
}iﬁpu J °
7R

Rtisk i eHEREFAIRTGE T D87 1124
HA-FrEHEP E o FreRA1128 & v A SR EfL A ¥ F
SRS AL SR AR g o T AEREHRH DL DT
i@&ﬁﬁ%%@@’éﬁﬁﬂﬁﬁéﬁmoﬁazﬁ%

Lo RAAPFREF o D REP Lon B R LR ATT o



=
[u—
=~
pan
_:35
%
;w
3
=
F:0oN
-n !
1)1 <
Yot
)
(@]

57

: ﬁ%m,qﬂmﬁﬁﬁ“ ﬂ?

PATE{A OUERR S ML RE L B EERRT
2 R 2275

Z2e3 ANBES Fkp o S EAL S EAEF %

FoHEFE ST RARLEGE > 2 ENY a%ﬁ@ﬁf "

v SRAE IR E T d\\ﬁb#mf\ﬂ:’ I B R4 2R o
ERRNC IR T I -2 A5

2 A4k %x]112#& 2 ]L-lﬁ-ﬁ_" —»}g &
*ﬂmﬁﬂ%;ﬁiﬁw%%ﬁ?wﬁrﬁﬁm%mﬁﬁa

P2 AREGFRE SR AEIHEFRERF LR/ FHL
m%ﬁasﬁ£3£ﬁr$€f’ﬁmi%@mﬁ%ﬁ%m
Hpii SPFAALEFRGTAEN FRE RN ARIIZEL2Y 2
Pane ~ BRI 1138112 2T BP RaR 32 5%
(AE 5131147 ) " T EARAR JERGFEFLEEZH
REF > TALEL T3 IR (AREFIBT) HE LT
= o

o~ FugE2 I8
RELRERRHQFE 2RSS EFREF RS ¥
oo AL TR DTGP E SR A F A A TR
Rtkm e 2P £33 8 F 85 2 ? 50T

CHEALR g R AR AN S S W s o R
At hg o GHXEFAZJES S HFT2Z P PR e
pREMAZM R XA FIREMAZ B s R
A B A HeFIBREZAE WHETEMA 2324
PEMER LA F G EEAF BB L LEERFA



P 2 Bt s B3 R LR S $OIE 290 ~ K 34iEA M %
FHY o X BREFI2ESIRRT HEMAT Tl
T AR ED G ANEMAZ B FlIR R E i
Az SRR EREY FRTE 0P At A RN
Erepp it nidgpoie w12yl
Bl EHPHCEMARFIRF LB wERAESE
RFTERERBREMA PR T @ BRI E

T OO S“OO“E" 03 52 3 *3/9 (FEF LS
z_d

,' Frarze Y, UL A FERPELILEFEAL > HEd %
AW Ry > R FILE g kX S 0 FA]10£D7 3
PRy ~FE?10p R 50 BEE e Fk

LA B L I N G SR e (ST
BEVE A PeFD PFR R ATI14E 30 25 S kA S
PR EEY YRR ATV (AREFI152 117~ 16

’ tbggk\i?ﬁ% gfg}'f;io



) e 82 ¥ 438 % fe F 2 g2 DR A unie b 5 R
PARA D IREIRE AL BHE L P AT w ]
BRFEATY R T AKR N FRBNEZ S ERY FRLE

Erefl p ik S gt P p KETRR S
Bz TR AMT grz 4 8 BEN]I2E R o Mt R
MEFF AR AL S ELBERr »FTRAALSERE
DAL A LERRER A ROERRIER S
EEREETETHFESR (AREF1TE) - RE®
REFdge k5 B2 RER N 0 N Bkl f L2
s R 5B FRIRFIG AP A% B Ary R 2R
L5 RIS EFE 2P EE > Ehondt o MRF R
TH R A2 ML > RBHFREG L5 BTG
BAF I BT FGL R H LR EHRRZ
?@ﬁ%°
I~ ATt [ﬁr%fz‘e%@%dﬁf‘;‘%%@m EH2W AR Rl
e g )J-»,J E3aske 27 p110#57 14p 4\4115
EHP13P 2 o F 0 ARk FHEL 000 A0 B2 0 A
P e ;”Eig# Y. S /@: B o
AN A ME SRR PR XA B - WEH 0 AR
I U e T P 'Tﬁpou:i iﬁi 4 o m Fe IR
pALBRERAE aHE = 7P R R
%ié%ﬁhf’ﬁ%ui’fW~ﬁW°
S APREC P AR ERITER I 22 A RER P
E RPN IR -2 NI S SR V- IR C L - 32
NN TETmR Y B Pyt AE R H T8
¢ = H4 & 5 ! 20 P
AEF - ES ? & Ak

AR AT o
Pt SR RN
ok R}
v

-

NNy

i
i

A
&£ X

SHAEEE 20 PPN e AFRER D TR o
o - HERFFF R G

) 114 = )

o

A

2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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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32號
原      告  大金御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旭民  
訴訟代理人  李易杰  
被      告  旭晴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于晴  
訴訟代理人  陳翔雲  
被      告  葉雅麗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債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三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聲明異議者，執行法院應通知債權人。債權人對於第三人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前項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應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債務人，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伊對被告葉雅麗有損害賠償債權存在，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774號判決葉雅麗應給付伊新臺幣（下同）93萬8,002元本息確定（下稱112年判決），伊執112年判決暨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葉雅麗對被告旭晴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晴正公司）之租金債權，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7401號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核發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上開債權，惟旭晴正公司以葉雅麗對伊並無任何債權存在，無從扣押為由聲明異議，本院執行處於民國113年12月2日通知原告並檢附聲明異議狀，上開通知係於同年月5日送達原告，原告於同年月13日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請求：確認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之租賃債權存在（本院卷第9頁）；嗣於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聲明為：確認葉雅麗就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11樓之3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對旭晴正公司，自110年5月14日起至115年5月13日止，每月有租金債權1,000元存在（本院卷第195頁），原告起訴合法，且原告變更訴之聲明，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伊為系爭執行事件債務人即葉雅麗之債權人，葉雅麗對於旭晴正公司就系爭房屋有租金債權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有無上開租金債權尚不明確，使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受償之法律上地位，陷於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具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對葉雅麗有損害賠償債權存在，並持有112年判決暨確定證明書。葉雅麗於112年度向財政部國稅局桃園分局申報系爭房屋之租金收入，可見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確有應收租金債權存在，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 條第2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旭晴正公司：系爭房屋前雖登記為葉雅麗所有，然已於110年5月10日過戶登記至訴外人廖淑媚名下，此為原告所明知，而伊就系爭房屋於110年5月14日即與廖淑媚簽訂為期5年之租賃契約，因伊內部作業疏失，致112年度租金申報資料未即時更新，仍以葉雅麗為出租人，實際上伊與葉雅麗間無租賃關係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葉雅麗：伊於110年5月因個人財務安排考量，將系爭房屋以信託方式移轉予廖淑媚，後續伊未再參與系爭房屋租賃事宜，對旭晴正公司無租金債權，乃疏於留意稅務申報情況才申報錯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原告主張伊依112年判決對葉雅麗有損害賠償債權存在，並持112年判決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之租金債權，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核發系爭執行命令，旭晴正公司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聲明異議否認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有租金債權存在等情，業據其提出本院113年12月2日函文、旭晴正公司113年11月27日聲明異議狀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3至14頁），另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且被告對此並不爭執（本院卷第145頁)，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就系爭房屋有租金債權存在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葉雅麗對敘晴正公司是否有租金債權存在？茲分述如下：
　㈠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產；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條、第9條第2項、第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本件原告對葉雅麗據以強制執行之損害賠償債權非屬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但書得例外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權利，故若認系爭房屋租賃所得收益係屬信託財產，則原告即不得聲請強制執行，先予敘明。
　㈡經查，葉雅麗陳稱因向廖淑媚借錢，遂將所有之系爭房屋及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持分（下合稱系爭房地）簽訂信託契約，以委託人即葉雅麗為受益人，約定由受託人即廖淑媚，依約管理及處分系爭房地，並於110年5月3日完成信託登記、同年月10日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廖淑媚，有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系爭房地之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25日函所附系爭房地信託登記申請文件影本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15至117、161至167、171至183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㈢次查，觀諸葉雅麗與廖淑媚之信託登記申請書內容，本件信託係屬「委託人即葉雅麗即為受益人」之自益信託，且約定之「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方法」部分，業已約定由受託人依約管理處分 (出售）信託物所有權，而「出租」行為自屬「管理」行為之一種，故系爭房地所生之租金收益，即係基於信託契約約定所取得之財產權，自屬信託財產。又信託性質上既為自益信託，自應由委託人即葉雅麗享有信託利益。本件廖淑媚與旭晴正公司就系爭房屋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租賃期間為110年5月14日至115年5月13日，每月租金1,000元，故廖淑媚就系爭房屋對旭晴正公司於租賃期間，每月有租金債權1,000元存在，有系爭租賃契約為證（本院卷第103至105頁），系爭房地之租金收益，係葉雅麗可向廖淑媚定期請求之繼續性給付金錢債權。原告主張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有租金債權存在，不足採信。
　㈣原告雖另主張系爭租賃契約之出租人特別註記為「同房屋稅納稅人」，且上開信託登記完成後，旭晴正公司未另向桃園市政府重新申報，亦未提出廖淑媚出具之房屋使用同意書；又葉雅麗自承廖淑媚係其弟媳，旭晴正公司亦自承葉雅麗為其法定代理人陳于晴之母親，葉雅麗於112年度向財政部國稅局桃園分局申報系爭房屋之租金收入，可見系爭房屋實際出租人及所有權人為葉雅麗等語，並提出葉雅麗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憑（本院卷第17頁），然葉雅麗與廖淑媚就系爭房屋簽立信託契約，約定由廖淑媚管理及處分系爭房屋，廖淑媚因信託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並將系爭房屋出租給旭晴正公司等節，業如前述，堪認廖淑媚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及出租人，原告對廖淑媚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有爭執，應以另訴處理，原告前開主張僅屬臆測之詞，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確認葉雅麗就系爭房屋對旭晴正公司，自110年5月14日起至115年5月13日止，每月有租金債權1,000元存在，並非有據，本院不能准許，依法應予駁回。
六、又本件為確認之訴，並非命被告為一定給付，於判決確定之時兩造間即發生確認判決所確認事項之效力，無待強制執行，自不生假執行問題，是旭晴正公司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必要，併予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呂如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楊晟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332號

原      告  大金御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旭民  

訴訟代理人  李易杰  

被      告  旭晴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于晴  

訴訟代理人  陳翔雲  

被      告  葉雅麗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債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三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聲明異議者，執行法院應通知債

    權人。債權人對於第三人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

    前項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應向執行法院為

    起訴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債務人，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1項

    、第2項定有明文。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

    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

    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伊對被告葉雅麗有損害賠償

    債權存在，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774號判決葉雅

    麗應給付伊新臺幣（下同）93萬8,002元本息確定（下稱112

    年判決），伊執112年判決暨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葉雅

    麗對被告旭晴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晴正公司）之租

    金債權，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7401號損害賠償強制

    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核發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

    行命令）扣押上開債權，惟旭晴正公司以葉雅麗對伊並無任

    何債權存在，無從扣押為由聲明異議，本院執行處於民國11

    3年12月2日通知原告並檢附聲明異議狀，上開通知係於同年

    月5日送達原告，原告於同年月13日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

    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請求：確認葉雅麗對旭晴

    正公司之租賃債權存在（本院卷第9頁）；嗣於114年4月17

    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聲明為：確認葉雅麗就桃園市○○區

    ○○○路0段00○0號11樓之3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對旭晴正公

    司，自110年5月14日起至115年5月13日止，每月有租金債權

    1,000元存在（本院卷第195頁），原告起訴合法，且原告變

    更訴之聲明，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

    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

    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

    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伊為系爭

    執行事件債務人即葉雅麗之債權人，葉雅麗對於旭晴正公司

    就系爭房屋有租金債權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葉雅麗對旭

    晴正公司有無上開租金債權尚不明確，使原告於強制執行程

    序受償之法律上地位，陷於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之狀態能

    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具有

    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對葉雅麗有損害賠償債權存在，並持有112年

    判決暨確定證明書。葉雅麗於112年度向財政部國稅局桃園

    分局申報系爭房屋之租金收入，可見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確

    有應收租金債權存在，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 條第2 項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旭晴正公司：系爭房屋前雖登記為葉雅麗所有，然已於110年

    5月10日過戶登記至訴外人廖淑媚名下，此為原告所明知，

    而伊就系爭房屋於110年5月14日即與廖淑媚簽訂為期5年之

    租賃契約，因伊內部作業疏失，致112年度租金申報資料未

    即時更新，仍以葉雅麗為出租人，實際上伊與葉雅麗間無租

    賃關係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

    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葉雅麗：伊於110年5月因個人財務安排考量，將系爭房屋以

    信託方式移轉予廖淑媚，後續伊未再參與系爭房屋租賃事宜

    ，對旭晴正公司無租金債權，乃疏於留意稅務申報情況才申

    報錯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原告主張伊依112年判決對葉雅麗有損害賠償債權存在，並

    持112年判決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葉雅麗對旭晴正公

    司之租金債權，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核發系爭執行命令，

    旭晴正公司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聲明異議否認葉雅麗對旭

    晴正公司有租金債權存在等情，業據其提出本院113年12月2

    日函文、旭晴正公司113年11月27日聲明異議狀等件為證（

    本院卷第13至14頁），另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

    無誤，且被告對此並不爭執（本院卷第145頁)，堪信為真實

    。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就系爭房屋有租金債權存在等

    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葉雅

    麗對敘晴正公司是否有租金債權存在？茲分述如下：

　㈠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

    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

    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

    、毀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產；受託人不

    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

    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條、第9條第2項、第34條分別定有明

    文。又依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

    。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

    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本件原告對葉雅

    麗據以強制執行之損害賠償債權非屬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但

    書得例外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權利，故若認系爭房屋租賃

    所得收益係屬信託財產，則原告即不得聲請強制執行，先予

    敘明。

　㈡經查，葉雅麗陳稱因向廖淑媚借錢，遂將所有之系爭房屋及

    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持分（下合稱系爭房地）簽

    訂信託契約，以委託人即葉雅麗為受益人，約定由受託人即

    廖淑媚，依約管理及處分系爭房地，並於110年5月3日完成

    信託登記、同年月10日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廖淑媚，有系

    爭房地所有權狀、系爭房地之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

    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25日函所附系爭房地信託登

    記申請文件影本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15至117、161至167、

    171至183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㈢次查，觀諸葉雅麗與廖淑媚之信託登記申請書內容，本件信

    託係屬「委託人即葉雅麗即為受益人」之自益信託，且約定

    之「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方法」部分，業已約定由受託人

    依約管理處分 (出售）信託物所有權，而「出租」行為自屬

    「管理」行為之一種，故系爭房地所生之租金收益，即係基

    於信託契約約定所取得之財產權，自屬信託財產。又信託性

    質上既為自益信託，自應由委託人即葉雅麗享有信託利益。

    本件廖淑媚與旭晴正公司就系爭房屋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

    爭租賃契約），約定租賃期間為110年5月14日至115年5月13

    日，每月租金1,000元，故廖淑媚就系爭房屋對旭晴正公司

    於租賃期間，每月有租金債權1,000元存在，有系爭租賃契

    約為證（本院卷第103至105頁），系爭房地之租金收益，係

    葉雅麗可向廖淑媚定期請求之繼續性給付金錢債權。原告主

    張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有租金債權存在，不足採信。

　㈣原告雖另主張系爭租賃契約之出租人特別註記為「同房屋稅

    納稅人」，且上開信託登記完成後，旭晴正公司未另向桃園

    市政府重新申報，亦未提出廖淑媚出具之房屋使用同意書；

    又葉雅麗自承廖淑媚係其弟媳，旭晴正公司亦自承葉雅麗為

    其法定代理人陳于晴之母親，葉雅麗於112年度向財政部國

    稅局桃園分局申報系爭房屋之租金收入，可見系爭房屋實際

    出租人及所有權人為葉雅麗等語，並提出葉雅麗112年度綜

    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憑（本院卷第17頁），然葉雅

    麗與廖淑媚就系爭房屋簽立信託契約，約定由廖淑媚管理及

    處分系爭房屋，廖淑媚因信託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並將系

    爭房屋出租給旭晴正公司等節，業如前述，堪認廖淑媚為系

    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及出租人，原告對廖淑媚為系爭房屋所有

    權人有爭執，應以另訴處理，原告前開主張僅屬臆測之詞，

    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確認

    葉雅麗就系爭房屋對旭晴正公司，自110年5月14日起至115

    年5月13日止，每月有租金債權1,000元存在，並非有據，本

    院不能准許，依法應予駁回。

六、又本件為確認之訴，並非命被告為一定給付，於判決確定之

    時兩造間即發生確認判決所確認事項之效力，無待強制執行

    ，自不生假執行問題，是旭晴正公司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核無必要，併予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呂如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楊晟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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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大金御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旭民  

訴訟代理人  李易杰  

被      告  旭晴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于晴  

訴訟代理人  陳翔雲  

被      告  葉雅麗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債權存在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第三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聲明異議者，執行法院應通知債權人。債權人對於第三人之聲明異議認為不實時，得於收受前項通知後10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訴訟，並應向執行法院為起訴之證明及將訴訟告知債務人，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又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伊對被告葉雅麗有損害賠償債權存在，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774號判決葉雅麗應給付伊新臺幣（下同）93萬8,002元本息確定（下稱112年判決），伊執112年判決暨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葉雅麗對被告旭晴正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旭晴正公司）之租金債權，經本院以113年度司執助字第7401號損害賠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核發執行命令（下稱系爭執行命令）扣押上開債權，惟旭晴正公司以葉雅麗對伊並無任何債權存在，無從扣押為由聲明異議，本院執行處於民國113年12月2日通知原告並檢附聲明異議狀，上開通知係於同年月5日送達原告，原告於同年月13日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請求：確認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之租賃債權存在（本院卷第9頁）；嗣於114年4月17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更正聲明為：確認葉雅麗就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11樓之3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對旭晴正公司，自110年5月14日起至115年5月13日止，每月有租金債權1,000元存在（本院卷第195頁），原告起訴合法，且原告變更訴之聲明，屬更正法律上之陳述，揆諸前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二、次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240號判例意旨參照）。本件原告主張伊為系爭執行事件債務人即葉雅麗之債權人，葉雅麗對於旭晴正公司就系爭房屋有租金債權存在，為被告所否認，則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有無上開租金債權尚不明確，使原告於強制執行程序受償之法律上地位，陷於不安之狀態，且此不安之狀態能以本件確認判決除去之，是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應具有確認利益。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伊對葉雅麗有損害賠償債權存在，並持有112年判決暨確定證明書。葉雅麗於112年度向財政部國稅局桃園分局申報系爭房屋之租金收入，可見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確有應收租金債權存在，爰依強制執行法第120 條第2 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

　㈠旭晴正公司：系爭房屋前雖登記為葉雅麗所有，然已於110年5月10日過戶登記至訴外人廖淑媚名下，此為原告所明知，而伊就系爭房屋於110年5月14日即與廖淑媚簽訂為期5年之租賃契約，因伊內部作業疏失，致112年度租金申報資料未即時更新，仍以葉雅麗為出租人，實際上伊與葉雅麗間無租賃關係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葉雅麗：伊於110年5月因個人財務安排考量，將系爭房屋以信託方式移轉予廖淑媚，後續伊未再參與系爭房屋租賃事宜，對旭晴正公司無租金債權，乃疏於留意稅務申報情況才申報錯誤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

　　原告主張伊依112年判決對葉雅麗有損害賠償債權存在，並持112年判決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之租金債權，經本院以系爭執行事件核發系爭執行命令，旭晴正公司收受系爭執行命令後，聲明異議否認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有租金債權存在等情，業據其提出本院113年12月2日函文、旭晴正公司113年11月27日聲明異議狀等件為證（本院卷第13至14頁），另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卷宗核閱無誤，且被告對此並不爭執（本院卷第145頁)，堪信為真實。

四、得心證之理由

　　原告主張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就系爭房屋有租金債權存在等節，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故本件爭點厥為：葉雅麗對敘晴正公司是否有租金債權存在？茲分述如下：

　㈠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產；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不在此限，信託法第1條、第9條第2項、第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依同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本件原告對葉雅麗據以強制執行之損害賠償債權非屬信託法第12條第1項但書得例外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權利，故若認系爭房屋租賃所得收益係屬信託財產，則原告即不得聲請強制執行，先予敘明。

　㈡經查，葉雅麗陳稱因向廖淑媚借錢，遂將所有之系爭房屋及坐落桃園市○○區○○段00地號土地持分（下合稱系爭房地）簽訂信託契約，以委託人即葉雅麗為受益人，約定由受託人即廖淑媚，依約管理及處分系爭房地，並於110年5月3日完成信託登記、同年月10日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予廖淑媚，有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系爭房地之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桃園市桃園地政事務所114年3月25日函所附系爭房地信託登記申請文件影本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15至117、161至167、171至183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㈢次查，觀諸葉雅麗與廖淑媚之信託登記申請書內容，本件信託係屬「委託人即葉雅麗即為受益人」之自益信託，且約定之「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方法」部分，業已約定由受託人依約管理處分 (出售）信託物所有權，而「出租」行為自屬「管理」行為之一種，故系爭房地所生之租金收益，即係基於信託契約約定所取得之財產權，自屬信託財產。又信託性質上既為自益信託，自應由委託人即葉雅麗享有信託利益。本件廖淑媚與旭晴正公司就系爭房屋簽訂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租賃期間為110年5月14日至115年5月13日，每月租金1,000元，故廖淑媚就系爭房屋對旭晴正公司於租賃期間，每月有租金債權1,000元存在，有系爭租賃契約為證（本院卷第103至105頁），系爭房地之租金收益，係葉雅麗可向廖淑媚定期請求之繼續性給付金錢債權。原告主張葉雅麗對旭晴正公司有租金債權存在，不足採信。

　㈣原告雖另主張系爭租賃契約之出租人特別註記為「同房屋稅納稅人」，且上開信託登記完成後，旭晴正公司未另向桃園市政府重新申報，亦未提出廖淑媚出具之房屋使用同意書；又葉雅麗自承廖淑媚係其弟媳，旭晴正公司亦自承葉雅麗為其法定代理人陳于晴之母親，葉雅麗於112年度向財政部國稅局桃園分局申報系爭房屋之租金收入，可見系爭房屋實際出租人及所有權人為葉雅麗等語，並提出葉雅麗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為憑（本院卷第17頁），然葉雅麗與廖淑媚就系爭房屋簽立信託契約，約定由廖淑媚管理及處分系爭房屋，廖淑媚因信託取得系爭房屋所有權，並將系爭房屋出租給旭晴正公司等節，業如前述，堪認廖淑媚為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及出租人，原告對廖淑媚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有爭執，應以另訴處理，原告前開主張僅屬臆測之詞，實屬無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120條第2項規定，請求確認葉雅麗就系爭房屋對旭晴正公司，自110年5月14日起至115年5月13日止，每月有租金債權1,000元存在，並非有據，本院不能准許，依法應予駁回。

六、又本件為確認之訴，並非命被告為一定給付，於判決確定之時兩造間即發生確認判決所確認事項之效力，無待強制執行，自不生假執行問題，是旭晴正公司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必要，併予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呂如琦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楊晟佑





